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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山 東 威 高 集 團 醫 用 高 分 子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6）

有關重續現有持續關連交易
之第二份補充公佈

茲提述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之公佈（「該公佈」）及二零二三年九月六
日之公佈（「補充公佈」，連同該公佈統稱為「該等公佈」），內容有關重續本公司現有
持續關連交易。除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本公佈旨在提供有關重續之補充資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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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海銀行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誠如補充公佈所披露，藍海銀行由威高集團公司及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30%及70%

權益，而獨立第三方包括赤山集團有限公司（「赤山集團」，股權為22.5%）、迪尚集團
有限公司（「迪尚集團」，股權為12.5%）、青島福瑞馳科技有限公司（「青島福瑞馳」，
股權為9.9%）、興民智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興民智通」，股權為9.5%）、山東安
德利集團有限公司（「山東安德利集團」，股權為8.1%）及煙台振華購物中心有限公司
（「煙台振華購物中心」，股權為7.5%）。

威高集團公司之股權架構載於補充公佈。

赤山集團由王志方擁有87.875%權益。於赤山集團的剩餘12.125%股權由十三名個人
擁有，彼等各自持有的股權少於5%。

迪尚集團由朱立華、朱洪韜、李淑麗及梁子凡分別擁有80%、10%、9%及1%權益。

青島福瑞馳由孫業曉及薛桂芝分別擁有90%及10%權益。

興民智通為一間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 002355.SZ）。根據興民智通截至二
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其由四川盛邦創恒企業管理有限責任公
司（「四川盛邦」）及青島豐啟環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島豐啟」）分別擁有18.67%

及6.45%權益。四川盛邦由青島豐啟控制，而青島豐啟由趙豐控制。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概無其他股東於興民智通持有5%或以上股權。

山東安德利集團由王安及楊玉華分別擁有90%及1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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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台振華購物中心由煙台振華商業集團有限公司（「煙台振華商業集團」）及煙台開發
區振華商廈有限公司分別擁有99.01%及0.99%權益。煙台振華商業集團由劉躍華、龍
麗君及韓節雲分別擁有約69.46%、約15.41%及約15.13%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該等公佈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並就所有目的而言繼續有
效。本公佈為該等公佈的補充並應與其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龍經

香港，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龍經先生（董事長）
叢日楠先生（行政總裁）
盧均強先生
倪世利先生

非執行董事
湯正鵬先生（副董事長）
陳林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國輝先生
孟紅女士
李強先生


